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核查意见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民生证券”）作为吉林

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敖东”或“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对吉林敖东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事项进行专项核查，核查情

况及意见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84 号）核准，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3 日公开发行了面值总额 241,300 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扣除发行费用

2,446.13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38,853.87 万元。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已对上述募资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验资报告，且公司已将全部募集资金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可转债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以下用途：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1 
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扩建升 

级项目二期工程项目 
97,016.27 85,200.00 

2 
吉林敖东世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药饮 

片（含直接口服饮片）智能工厂建设项目 
11,880.15 9,000.00 

3 
吉林敖东洮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自动化 

生产线建设项目 
40,430.98 30,600.00 

4 吉林敖东延吉药业科技园建设项目 59,902.41 51,5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65,000.00 65,000.00 



 合计 274,229.81 241,300.00 

注：该测算未将各项发行费用计算在内，不足资金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补足。 

（二）募集资金截至目前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承诺的募投项目与募集资金实际投入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

金额 
已投入金额 

1 
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扩建升 

级项目二期工程项目 
85,200.00 14,557.62 

2 
吉林敖东世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药饮 

片（含直接口服饮片）智能工厂建设项目 
9,000.00 9,079.44 

3 
吉林敖东洮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自动化 

生产线建设项目 
30,600.00 11,643.21 

4 吉林敖东延吉药业科技园建设项目 525.17 525.17 

5 
吉林敖东延吉药业科技园建设项目改补充流动

资金（注） 
50,974.83 50,974.83 

6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62,553.87 62,553.87 

 合计 241,300.00 149,334.14 

注：吉林敖东延吉药业科技园建设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525.17 万元，已完成部分配套设施

改造。经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及“敖东转债”202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同意

公司将“吉林敖东延吉药业科技园建设项目”尚未投入的募集资金 50,974.83 万元及利息的

用途变更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三、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公司结合当前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对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均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拟对其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调整，对“吉林敖东洮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自动

化生产线建设项目”进行延期，具体情况如下： 

吉林敖东洮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自动化生产线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规模为

40,430.98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30,600.00 万元，预计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48.57%，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为 5.02 年。截至目前，该项目累计已使用募

集资金 11,643.21 万元，小容量注射剂新线、胶囊剂和片剂生产线、无菌粉针剂



生产线改造完成，均已投入生产，污水处理系统设备正处于安装调试中，注射剂

车间已进行初步设计。 

（二）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原因及后续计划 

吉林敖东洮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自动化生产线建设项目原计划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1 年 3 月。2020年 1月起，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各省市纷纷

发布政策延后开工、暂停聚集性活动等情况，各产业链企业存在复工滞后，订单

延后等情形。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吉林敖东洮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自动化

生产线建设项目注射剂车间的设备考察和工程建设工作进展滞缓，对该募投项目

建设进度造成较大影响，无法在计划时间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随着国内疫情

逐步得到控制，公司正积极筹集注射剂车间的各项建设工作，并将尽快开工建设，

本次调整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2 年 8 月。 

（三）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继续实施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的相关规

定，公司对“吉林敖东洮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自动化生产线建设项目”的可行性

和必要性进行了重新论证： 

本次延期主要系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公司市场前景、客户资源、技

术研发实力等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仍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公司将继续实施上述

项目。同时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环境变化并对募集资金投资进行适时安排，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未改变募投项目的用途和投向、投资总额和建设规

模，系公司根据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作出的审慎决定。本次对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延期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

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 

五、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

意见。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民生证券认为： 

1、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重新论证并延期事项，是根据项目实施情

况作出的谨慎决定，没有调整募投项目的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存在改变或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事项已经董事会、监事会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的要求。保荐机构对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

新论证并延期的事项无异议。 

民生证券将持续关注公司后续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督促公司确保募集资金的

使用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切实履行保荐机构职责和义务，保障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于  洋                       徐卫力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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